
国家标准《无损检测仪器 工业电子内窥镜检测仪》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任务来源于国标委发[2025]34号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2025年第三批

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下达的项目计划，项目计划编号为：20252563-T-604，标

准名称：无损检测仪器 工业电子内窥镜检测仪。本项目为国家标准项目，项目主管部门：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项目归口部门：全国试验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2），负

责起草单位：徐州威尔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辽宁仪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等；计划周

期：22个月，计划完成时间：2026年11月。

2、修订背景

随着全球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工业电子内窥镜作为无损检测领

域的关键装备，其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技术水平持续迭代，原有标准已难以适配行业发

展新形势。为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同步国际标准体系、规范市场秩序、保障产业高

质量发展，亟需对《无损检测仪器 工业电子内窥镜检测仪》进行修订，具体背景如下：

1. 当前，我国正深入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持续将高端工业内窥镜系统纳

入重点支持范畴，原有标准未充分衔接最新政策导向，难以有效支撑高端装备制造领

域的质量管控需求，亟需通过修订实现标准与政策的协同联动。

2. 近年来，工业电子内窥镜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数字化、智能化、微型化特征愈发显

著。原有标准对新兴技术指标、极端环境适应性要求缺失，无法有效规范新一代产品

的研发与生产。

3. 工业电子内窥镜的应用已从传统航空航天、石油化工领域，延伸至新能源汽车、半导

体、风电等新兴领域，不同场景对检测仪器的功能需求呈现差异化特征，原有标准覆

盖的应用场景有限、未衔接图谱标准化要求，难以满足各行业精细化质量管控的需求。

4. 随着市场规模扩大，部分企业存在产品性能不达标、检测流程不规范等问题，影响行

业健康发展。原有标准的技术要求、测试方法已无法满足当前市场监管需要，亟需修

订以完善质量评价体系、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3、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计划下达后，2025年8月全国试验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无损检测仪器分技术委员会

（TC122/SC1）组织各起草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由徐州威尔特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牵头成立标准编辑工作组，负责主要起草工作。工作组对国内外工业电子内窥镜检测

仪的技术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内外技术资

料，经研究分析、资料查证，结合实际应用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和归纳；确定了标准编

写原则和分工，提出标准编制进度安排。按照标准编制计划，标准起草工作组全体成员

之间通过邮件、微信、电话等方式，经过多次沟通协商，于2025年11月30日形成标准征

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等相关附件，报全国试验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无损检测仪器分技

术委员会秘书处。

（2）征求意见阶段

（3）审查阶段

（4）报批阶段

4、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起草单位：徐州威尔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徐州视可达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中科智能（无锡）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古

安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深圳杰泰科技有限公司、中山职业技术学院、莆田学院、中

机试验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辽宁仪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于春生、宋锐、刘军、孙景伟、孔维彪、郑云东、黎文富、陈

学军、富阳、林弟、梁勇、任霞、王琳。

所做的工作：于春生为工作组组长，主持全面协调工作，负责对各阶段标准的审核；、

宋锐、刘军、王琳为本标准主要执笔人，负责本标准的具体起草与编制；孙景伟、孔维

彪、郑云东负责国内外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的收集、分析及资料查证，对产品生产工艺、

性能和使用经验进行总结和归纳；黎文富、陈学军、富阳负责对国内外产品和技术的现

状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林弟、梁勇、任霞负责对各方面的意见及建议进行归纳、

整理。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近年工业电子内窥镜检测仪技术的发展，考虑到标

准的先进性、通用性、可操作性和连续性原则，通过同行业内有影响力的专家进行交流、

调研，结合目前国内外相关行业的发展需要，努力与国际市场接轨，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编写。

2、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电子内窥镜检测仪的命名、技术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规定了检验规则、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电子内窥镜检测仪的制造。

3、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本文件替代GB/T 33886—2017《无损检测仪器 工业电子内窥镜检测仪》，与

GB/T 33886—2017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术语“照明均匀度”、“镜体”；

b) 增加了术语“景深范围”、“插入体”、“测量”、“测量误差”；

c) 更改了术语“景深”；

d) 增加了“电子内窥镜的构成”；

e) 更改了“照度”、“弯曲角度”、“操控”、“测量误差”、“耐温、耐湿性能”、

“抗振动性能”、“运输性能”的要求；

f) 更改了“试验条件和器具”的描述；

g) 增加了“操控测试”、“测量误差测试”；

h) 更改了“耐温、耐湿性能测试”、“抗振动性能测试”、“运输性能测试”。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本次修订试验验证，重点围绕新增指标与优化要求开展系统验证，核心聚焦仪器核

心性能精准性与功能完整性。试验覆盖工作外径、分辨力、景深范围等传统关键指标，

同时针对新增的“测量误差”指标及优化的“操控”要求设计专项测试，采用游标卡尺、

5#鉴别率板、标准校验块组、高精度定位夹具等规范试验器具，通过多组重复测试与数

据比对排除系统误差。结果显示，仪器工作外径偏差稳定控制在±0.2mm 的标准要求内，

中心视场分辨力均≥5LP/mm；新增的测量误差测试中，长度、深度及面积测量误差均≤



4%，优于≤5%的标准限值；操控测试中，头端部摆动响应实时且协调，全面验证了修订

后性能指标与新增功能要求的合理性及可实现性。

环境适应性与安全性能验证聚焦修订后优化的技术要求，严格遵循 GB/T 6587—

2012、GB/T 25480—2010 等规范性引用文件开展试验。耐温耐湿性能测试中，在-10℃

~40℃温度范围及≤80%相对湿度环境下，仪器连续运行性能无衰减；抗振动性能测试按

标准要求完成后，插入体结构完整，弯曲角度偏差均不小于标称值 10%；运输性能测试

后各项功能指标均符合标准第 5章要求。安全性能测试中，绝缘电阻测试值均大于 8MΩ，

远超≥5MΩ的要求；介电强度试验在 1500V 电压下持续 1min 无击穿、飞弧现象，泄漏电

流≤0.8mA，满足≤1mA 的限值要求，充分验证了仪器在复杂工业环境下的可靠性与安全

性，为修订标准的落地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本次修订工作以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为遵循，立足工业检测领域技术发展与应用需求升级，对 2017 版标准进行

了系统性优化与完善。修订核心聚焦术语体系规范、技术要求补充、试验方法完善三大

维度，通过删除“照明均匀度”“镜体”等过时术语，新增“景深范围”“插入体”“测

量”“测量误差”等关键术语，同步优化“景深”定义，构建了更贴合行业发展的术语

体系；在技术要求层面，新增“电子内窥镜的构成”章节，明确仪器核心组成与功能配

置，同时针对性优化照度、弯曲角度、操控等多项指标要求，填补了原有标准在测量功

能规范上的空白。

本次标准修订紧密衔接 GB/T 6587—2012、GB/T 25480—2010 等规范性引用文件要

求，通过新增操控测试、测量误差测试等试验方法，细化耐温耐湿、抗振动、运输性能

等测试流程，完善检验规则与判定标准，形成了覆盖仪器全生命周期的技术规范体系。

修订后的标准不仅强化了对仪器核心性能与安全性能的管控要求，更实现了与当前工业

检测对精准量化、智能操控等新需求的有效适配，为工业电子内窥镜检测仪的研发、生

产、检验提供了更科学的技术依据，对规范行业市场秩序、提升产品质量水平、推动无

损检测技术升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应用价值。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无。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

无。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

本标准为修订标准，标准发布实施后将代替GB/T 33886—2017《无损检测仪器 工业

电子内窥镜检测仪》。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6个月实施。

（十）公平竞争审查说明

经公平竞争审查，本标准未限制或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

不影响经营者生产经营成本以及生产经营行为，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情况。审查结论为

符合要求，具体审查情况见《公平竞争审查表》。

（十一）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